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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估价委托人函

应城市人民法院：

我们接受贵单位的委托，选派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张华所属武汉

市汉阳区江城大道 366 号绿地新都会 B 地块 1 栋 2 单元 45 层 2 室住

宅房地产进行了现场勘查。

估价人员本着客观、公正、合法的原则，按照严谨的估价程序，

根据国家有关房地产估价的规定，依照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和本次

估价目的，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，结合估价经验与对影响房

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分析，选用市场比较法对估价对象房地产进行评

估，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在价值时点 2022 年 08 月 09 日的市场评估

单价取整为 RMB14136 元/平方米，评估总价取整为 RMB1793010 元，

大写人民币壹佰柒拾玖万叁仟零壹拾元整。

估价结果一览表

估价项目名称
张华所属武汉市汉阳区江城大道 366 号绿地新都会 B地块 1栋 2

单元 45 层 2 室住宅房地产估价报告

产权人 张华 估价委托方 应城市人民法院

估价目的
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，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

供参考依据。

估价对象范围

本次估价对象的范围为张华所属位于武汉市汉阳区江城大道 366

号绿地新都会 B地块 1栋 2单元 45 层 2 室住宅房地产，建筑面积

126.84 ㎡及其分摊的 7.22 ㎡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，以及与房地产

不可分割的满足其使用功能的供水、供电、排水等基础设施。

房屋所有权证

号

武房权证阳字第

2015003940 号
土地证号

阳国用（商 2015）第

6137 号

规划用途 住宅 分摊土地面积 7.22㎡

建筑面积 126.84㎡ 权利类型 国有出让

价值时点 2022 年 08 月 09 日 建成年份 2015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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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类型
本次估价价格为估价对象房地产在价值时点完整权利状态及满足

各项假设限制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。

估价方法 市场比较法

评估结果明细

权利人
所在楼层

/总层数

实际用

途

分摊土地

面积（㎡）

建筑面

积（㎡）

评估单价

（元/㎡）

评估总价

（元）

张华 45/55 住宅 7.22 126.84 14136 1793010

估价的有关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，请见附后的估价报告。本估价

报告使用期限为一年（2022 年 08 月 14 日至 2023 年 08 月 13 日）。

另请关注本估价报告中的价值内涵和估价假设与限制。

湖北方联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2022 年 08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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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师声明

我们郑重声明：

1、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

2、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的专业分析、意见和结论，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

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

3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和潜在

的利益，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，也对估价对

象、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。

4、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、《房

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进行分析，形成意见和结论，撰写估价报告。

5、参与本次估价项目的房地产估价师对本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

行了详细的实地查勘，并对勘察的客观性、真实性、公正性承担责任。

6、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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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

（一）一般假设

1、本报告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真实、合法、完整为假设前

提。

2、假定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状况是公开、平等、自愿的交易市场，

即满足以下条件：（1）自愿销售的卖方及自愿购买的买方；（2）交易

双方无任何利害关系，交易的目的是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；（3）交易

双方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情；（4）交易双方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

易；（5）不存在特殊买者的附加出价。

3、本次估价对象产权明晰，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任何产

权纠纷，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合法转让。

4、本次估价根据委托方提供的《房屋所有权证书》、《国有土

地使用证书》、《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》以及最高最佳使

用原则，设定估价对象房地产用途为住宅，并假设估价对象按照住宅

用途持续使用。

5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于 2022 年 08 月 09 日对估价对象房地产

进行了实地查勘，并进行了现场拍照。但估价人员的现场勘查仅限于

估价对象的外部状况和区位状况，并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物基础、房

屋结构上的测量和实验。对房屋安全、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

或者价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，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

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、检测的情况下，在本次估价中假设

其无建筑物基础、房屋结构等方面的重大质量问题，符合国家有关技

术、质量和验收规范，并符合国家有关安全使用标准。

6、本次评估的住宅房地产的建筑面积为 126.84 ㎡，分摊国有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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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土地使用权面积 7.22 ㎡，分别来源于委托人提供的《房屋所有权

证书》和《国有土地使用证书》复印件及《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

查询单》上注明的面积，房地产估价师未进行专业测量，本报告以委

托方提供的建筑面积为估价的前提条件。

7、此次评估委托人未明确存在租赁权、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，

房地产估价机构经过尽职调查后也未发现、掌握相关情况，本次估价是

以估价对象的房屋所有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存在用益物权、租赁权及

占有使用情况等为假设前提，故本次评估未考虑他项权利存在对估价结

果的影响。

8、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应当关注评估对象交易税费负担方

式及其对评估对象市场价格的影响，但委托方未书面明确评估对象交

易税费负担方式，通过估价人员及委托人现场询问调查当事人及相关

人员，假设此次估价对象的交易税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由转让人和买

受人各自负担，对估价对象市场价格无影响。

9、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对象不存在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，包括税

收、物业费、供暖费、水电气费等及其滞纳金。

（二）未定事项假设

1、本次评估不考虑评估费、拍卖费、诉讼费、律师费等财产处

置费用及其对评估结果的影响。

2、本次估价对象由委托方及当事人现场指认，若与实际不符，

应重新估价。

（三）背离事实假设

根据委托方提供的《武汉市不动产抵押信息单》，估价对象住宅

存在抵押，本次评估不考虑评估对象抵押、查封等权利限制情况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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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优先受偿权对估价对象市场价格的影响。

（四）不相一致假设

无

（五）依据不足假设

1、本报告估价结果没有考虑快速变现、税费转嫁等特殊的交易

方式，以及可能发生的权利转移相关费用对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的影

响；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、市场供应关系变化、市场

结构转变、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，

也没有考虑估价对象将来可能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宜，以及特殊交易方

式下的特殊交易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；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，

估价结果一般亦会发生变化。委托人及相关报告使用人在利用本报告

结果时应予以充分的考虑及重视。

2、估价人员无法查看《房屋所有权证书》和《国有土地使用证

书》等相关资料的原件，也无法在现有条件下对原件内容进行核实，

在无理由怀疑其完整性、准确性、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下，本次估

价是以委托人提供的与估价对象有关的产权证明及相关资料真实有

效为前提的，其合法性和真实性应由委托人负责。

（六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

1、本报告估价结果的计算是以估价对象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状

况和估价报告对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为依据进行，如房

地产状况或估价报告中对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假设和限制条件发生变

化，估价结果应做相应调整。

2、报告的有效性、合法性直接取决于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的

完整及真实有效。对由于委托方所提供资料不实或不全而影响估价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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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正常使用的责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，由估价委托人负责。

3、委托方及其他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

的用途、使用人、使用期限等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。否则，房地产

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法不承担责任。估价委托人必须完整

使用本报告，对仅使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或片面使用导致的有关损

失，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。

4、本报告对估价对象市场价格的把握，仅相对于价值时点的假

设条件、市场状况而言，并未考虑市场价格波动、国家经济政策发生

变化、强制力因素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的

影响。

5、本次评估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，不是

评估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格，也不应当被视为对评估对象处置成

交价格的保证。

6、在评估报告使用期限或者评估结果有效期内，评估报告或者

评估结果未使用之前，如果评估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

显变化的，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。

7、本次估价报告书未经估价机构同意，不得向估价委托人及本

次估价目的下的报告使用者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，报告的部分或全

部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之上。

8、本次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为一年，

即自 2022 年 08 月 14 日至 2023 年 08 月 13 日止，实现估价目的时，

可以估价结果作为依据，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估价。

9、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，可能导致评估结

果对应的评估对象状况、房地产市场状况、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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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或者变卖时的相应状况不一致，发生明显变化的，评估结果应当进

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。

10、本报告解释权归湖北方联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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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

一、估价委托人

名 称：应城市人民法院

二、房地产估价机构

名 称：湖北方联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：孝感市北京路 53号（原房地产大厦南侧）

法定代表人：陈 硕

评估资质等级：贰 级

房地产资质证书号：孝建估证字第 003 号

联系电话：0712—2353085

三、估价目的

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格，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

提供参考依据。

四、估价对象

1、估价对象范围：

根据委托方提供的《房屋所有权证书》和《国有土地使用证书》

复印件和相关资料，本次估价对象的范围为张华位于武汉市汉阳区江

城大道 366 号绿地新都会 B 地块 1 栋 2 单元 45 层 2 室住宅房地产，

建筑面积 126.84 ㎡，以及分摊的 7.22 ㎡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及其房

地产不可分割的满足其使用功能的供水、供电、排水等基础设施。

2、委估房地产区位状况：

估价对象房地产位于武汉市汉阳区江城大道与四新大道交汇处。

周边大型住宅小区较多，有金地澜菲溪岸、华发未来荟、新城璟悦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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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伦堡海悦世界等；交通条件：有多个公交站点及线路，距四新南路

地铁口、四新中路地铁口在 500 米左右，距离四新中心地铁口 650 米

左右，出行方便；购物：500 米之内有百佳乐超市绿地店、盒马生鲜

江城大道店，距离中百超市华发未来荟店 600 多米；学校有：有汉阳

西大街至诚小学、晴川初级中学、汉阳区西大街英才小学；医院：距

武汉市中医院不足 500 米；公园：有英才公园、方岛湿地公园、四新

凤凰湖公园。除此之外，周边还有各银行网点、餐馆及酒楼等，生活

配套设施齐全。给排水、供电、通讯、通路、通气等市政基础建设齐

全完善。地理位置详见以下图片：

3、委估房地产实物状况

（1）建筑物实物状况

估价对象房地产建成于 2015 年左右，所在房地产楼层为 55层，

估价对象位于第 45层，建筑面积为 126.84 ㎡，三房两厅，套间式结

估价对象地

理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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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。估价对象其室内未进行装修，水泥地面，内墙及天棚均刷白，未

通水电。（现场勘查照片详见附件）

（2）土地实物状况

估价对象土地形状较规则，地块地质承载力稳定，地势平坦，自

然排水状况良好。土地基础设施状况为“六通一平”（通路、通电、

通气、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讯，场地平整）。

4、委估房地产权益状况

根据委托方提供的《房屋所有权证书》复印件，此次估价对象房

屋证载情况登记如下：

房屋所有权证号 武房权证阳字第 2015003940 号

房屋所有权人 张华

房屋坐落 汉阳区江城大道 366 号绿地新都会 B地块 1栋 2单元 45 层 2 室

规划用途 住宅

所在层数/总层数 45/55

建筑面积（㎡） 126.84 ㎡

根据委托方提供的《国有土地使用证书》复印件，此次估价对象

土地证载情况登记如下：

土地使用证证号 阳国用（商 2015）第 6137 号

土地使用权人 张华

地号 420105013006GB00005-1

图号 924

房屋坐落 汉阳区江城大道 366 号绿地新都会 B地块 1栋 2单元 45 层 2 室

使用权类型 出让

地类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

使用权面积（㎡） 7.22 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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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价值时点

本评估报告以估价人员现场勘查之日 2022 年 08 月 09 日作为价

值时点。

六、价值定义

本次估价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。公开市场价值标准，是指所评

估出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应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成立的

价格。所谓公开市场，是指一个竞争性的市场，在该市场交易各方进

行交易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利益，他们并且都掌握了必要

的市场信息，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，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

业认识。此外，市场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它性，即所有市场主体

都可以自由平等地参与交易。

七、估价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(2007 年 8月 30 日第

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)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；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》

(国务院 1990 第 55 号令)；

4、《湖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》(省政府

1993 年第 45 号令)；

5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

46号）；

6、《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

第 99号）；

7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、中国资产评估协会、中国土地估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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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、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、

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、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关于印发<人民

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>的通知》（法办[2018]273 号）。

8、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（司法部令第 107 号，2007 年 10 月 1

日施行）；

9、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GB/T 50291—2015；

10、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》（GB/T18508-2014）

11、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GB/T 50899-2013）；

12、《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中房学〔2021〕

37 号）

13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发的《房屋完损等

级分类标准》；

15、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；

①《司法鉴定委托书》（（2022）应法鉴字 61号）；

②《武汉市不动产抵押信息单》；

③《房屋所有权证书》、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复印件；

④《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》；

⑤ 《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（2021）鄂 0981 民初

509 号之一

16、实地查勘资料、市场调查资料及评估人员所掌握的武汉市近

期房地产市场行情；

八、估价原则

本次评估在遵循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、客观、科学原则的前提下，

具体依据下列原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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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合法原则

即必须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使用、合法交易或合法处分为前提进

行。所谓合法，是指符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。

一是要求在估价时必须确认估价对象具有合法产权。二是要求在估价

时所涉及的估价对象用途必须是合法的。三是要求在估价中如果涉及

估价对象的交易或处分方式时，该交易或处分方式必须是合法的。

2、最高最佳使用原则

所谓最高最佳使用，要求房地产估价应以估价对象的最高最佳使

用为前提进行。它是指法律上允许，技术上可能，财务上可行，经过

充分合理的论证，能使估价对象的价值达到最大的一种最可能的使

用。

3、房地产替代性原则

替代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等

条件下的正常价格。类似房地产是指与估价对象处在同一供求范围

内，并在用途、规模、档次、建筑结构等方面与估价对象相同或相近

的房地产。同一供求范围是指与估价对象相同或相近的房地产所处的

区域范围。

4、价值时点原则

价值时点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结果应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上

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。估价不是求取估价对象在所有时间上的价

格，而是求取估价对象在某一时间上的价格，而这一时间不是估价人

员可以随意假定的，必须依据估价目的来确定，这一时点即是价值时

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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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估价方法

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通行的估价方法有比较法、收益法、成

本法、假设开发法等。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按照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，

结合估价机构掌握的有关资料和待估房地产的实际状况、估价目的以

及估价对象所在的房地产市场具体特点来确定的。

1、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，“有条件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的，

应以比较法作为主要估价方法，估价对象房地产作为住宅房地产，在

统一供求圈内类似房地产交易市场比较活跃，交易实例较多，故宜采

用比较法进行评估；

2、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， “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，应选用

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”，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类似住宅房地

产的出租案例较少，其净收益和收益期限难以通过市场调查获得，故

不采用收益法；

3、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， “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

房地产的估价，应选用假设开发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”，估价

对象已建成使用多年的商品房，不具有房地产再投资开发潜力，故不

选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。

4、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， “在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

分而不宜采用比较法、收益法、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的情况下，可采

用成本法作为主要的估价方法”。估价对象为住宅房地产，采用成本

法无法真实反映其市场价值水平，故不宜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。

比较法是根据替代原则，将估价对象房地产与在近期已经发生了

交易的类似房地产加以比较对照，并根据后者的成交价格，以及两者

在交易情况、市场状况、区域状况、实物状况以及权益状况素等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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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的差异大小，进行价格修正，以最终得到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

正常市场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。其估价公式如下：

待估房地产评估单价=比较实例房地产单价×K1×K2×K3

式中：K1：交易情况修正 K3：实物状况修正

K2：市场状况修正

评估总价＝评估单位价格×建筑面积

十、估价结果

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要求，遵循估价原则，按照估价工作程序，

利用科学的估价方法，在遵照相应评估前提及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

础上，结合估价经验与对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分析，选用比较

法对估价对象房地产进行评估，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在价值时点2022

年 08 月 09 日的市场评估单价取整为 RMB14136 元/平方米，评估总价

取整为 RMB1793010 元，大写人民币壹佰柒拾玖万叁仟零壹拾元整。

十一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姓名 注册号 签章 签章日期

李慧 4220040182 2022年08月14日

徐红英 4219960123 2022年08月14日

十二、实地查勘期

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 2022 年 08 月 09 日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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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察。

十三、估价作业日期

2022 年 08 月 09 日——2022 年 08 月 14 日。

十四、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

本次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自完成估价报告日起为一年，即估价

目的在 2022 年 08 月 14 日至 2023 年 08 月 13 日实现时，可以估价结

果作为依据。随时间的推移和用途的改变，估价结果需调整，甚至需

重新估价。

湖北方联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2022 年 08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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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1、司法鉴定委托书（（2022）应法鉴委字 61号）；

2、房地产地理位置示意图及现场勘查照片；

3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、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复印件

4、《武汉市不动产抵押信息单》；

5、《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》；

6、 《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（2021）鄂 0981 民

初 509 号之一

7、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8、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复印件；

9、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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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勘查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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